

合同编号：



10KV高压变（配）电室高压电气设备
检测维护管理协议书









工程名称：配电室代维护、预防性试验        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北京杰电伟业电力有限公司
签订日期：2023 年9月 7日

甲、乙双方按照《北京地区电气规程》及《电力设备交接及预防性试验规程》的规定，就乙方向甲方提供预防性试验工作；为保证完成商定的试验工程，明确双方在工程过程中的责任、义务，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服务内容
1.1.乙方对甲方负责管理的10KV高压设备进行预防性试验工作并提供试验报告，以及配电室高低压设备代维护。
二、服务范围
2.1.本合同所述的预防性试验工作范围执行北京电力公司规定。
2.2.高低压配电室每年一次的预防性试验、每年一次的设备清扫、每季度一次的配电室巡视、检查、绝缘工具每半年一次的预防性试验；
2.3.代维过程中发生零部件和易损件的更换费用低于500元的由维保单位免费更换；
2.4主要设备为两台500KVA变压器，一台630KVA变压器，9面高压柜、3条电缆；
三、工期
3.1.甲乙双方协商确定，本合同有效期1年；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。
四、双方责任
4.1乙方责任：
4.1.1.严格按照本合同的内容提供服务。
4.1.2.在甲方保证提供实施服务条件的前提下，乙方提供服务时，应严格遵守甲方有关的规章制度。
4.1.3.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完成试验等各项工作,并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。
4.1.4.实施预防性试验工作前，提前组织技术人员和试验人员到现场查看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现场试验记录，编制现场的作业方案，并同甲方有关负责人员共同商讨确定后，组织实施。
4.1.5.预防性试验完成后，甲方负责配合乙方恢复到试验前正常用电。
4.1.6.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进行设备预防性试验及维护工作，应提前7日通知甲方。
4.1.7.实施预防性试验时，属乙方操作错误造成甲方设备未通过试验并发生设备损坏时，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4.2甲方责任：
4.2.1.对乙方的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进行确认。
4.2.2.在乙方提供预防性试验及维护服务期间，负责为乙方提供工作场地等必要设施。提供设备图纸、设备说明及其它相关资料。
4.2.3.乙方实施预防性试验工作当天，甲方须现场配合乙方工作，如因甲方原因导致工作安排发生变化，应提前向乙方说明。
4.2.4.实施预防性试验等各项工作时，因甲方设备本身存在质量等问题导致未通过试验并发生损坏时，应由甲方负责；属未经乙方允许，甲方人员擅自进入乙方工作面而引起的人员、设备损害由甲方承担责任。
4.2.5.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。
五、本合同不承担项目
5.1.本合同及合同附件发生费用内容之外的其他项目。
六、合同价格
6.1.合同总价：人民币￥25000.00元；（大写:贰万伍仟元整）。
6.2.合同总价款为不可调价款，双方认可的货币为人民币。
七、付款方式
7.1.合同签订后在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0000.00元；工程维保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剩余合同款项，即人民币5000.00元；乙方每次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乙方未提供发票的，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八、合同生效
8.1.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九、违约责任
9.1.乙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9.2.甲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9.3.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试验报告的，甲方可解除合同并不支付全部费用。
9.4.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的，按未付款部分的日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9.54.除非双方协商将合同终止，或因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双方仍应继续履行合同。
十、不可抗力
10.1.如果以下情况在本合同签订后发生并妨碍了该合同的执行，甲、乙双方可免予承担未履行本合同义务的责任：战争、暴动、叛乱、火灾、地震、洪水、台风等因素影响合同执行，视为不可抗力。甲、乙双方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小损失的扩大。
十一、保密原则
11.1.甲、乙双方应对对方提供的技术和商务资料、价格等有关信息对外保密，除非用于本合同的目的，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，不得自行使用或泄露给第三人。
十二、其他
12.1.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12.2.本合同生效后，需要对原条款进行变更的，双方应另行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经双方单位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12.3.甲、乙双方发生争议时，应先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12.4.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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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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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盖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委托代理人：
电话：13716333002
税号：91110108562140427Q
开户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外支行
账号：1707000103000002031
行号：4021000076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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